
司法院秘書長

抄 本

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檔 號 ： 

保存年限：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 1段 124號

承 辦 人 ：涂人蓉
電 話 ：（02)2361-8577轉 196

受 文 者 ：法務部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2 9 曰

發 文 字 號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080008754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附 件 ：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7年度憲三字第36號最高法院刑事第一 

庭聲請解釋案，請於函到2 0日内，就說明二所列事項，提供 

意見及相關資料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旨揭聲請人因審理案件，認應適用之法律，有牴觸蕙法之疑 

義 。本院曾就本案及107年度憲二字第342號王思漢聲請解釋 

案分別函詢貴部對相關法令之見解及其執行情形，貴部分別 

於 108年1月1 1日以法檢字第10800003440號及108年2月2 6日 

以法檢字第10804501350號函復本院。惟本院大法官尚有以 

下 疑 問 ：

(一）有關免除強制工作之情形：

1 、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前（即85年12月11日制定公布） 

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規 定 ：「犯第 1項之罪 

者 ，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

工作 ....」第4項規定： 「前項強制工作，於刑之執行

完畢或赦免後，檢察官認為無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 

證聲請法院免其執行。」前開第3項於106年4月1 9曰修 

正公布為刑前強制工作。自85年制定上開條文至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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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法 ，依該條例判決刑後強制工作，曾在刑之執行完畢 

後獲法院免除強制工作執行的案件數量為何？占依該條 

例被判處強制工作者之比例如何？

2 、現行刑法第90條於94年2月2 日修正，自95年7月1 日施行。 

94年修正前之刑法規定強制工作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 執 行 。修正前之刑法第98條 規 定 ：「依……第90條規 

定宣告之保安處分，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 

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94年修正前 

之刑法第90條判決刑後強制工作，曾在刑之執行完畢後 

獲法院免除強制工作執行的案件數量為何？占依刑法被 

判處強制工作者之比例如何？

(二）貴部為執行刑後得免強制工作（即106年4月1 9日修正公布 

前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4項 ，94年2月2 曰修正、95 

年7月1 日施行前之刑法第98條 ） ，以及為執行強制工作後 

得免刑 之 執 行 （106年4月1 9日修正公布後之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3條第4項 ；現行刑法策5_8條第_2頭；竊盜犯贓物犯 

保安處分條例第6條 ） ，請問有無制定相關法令以落實法 

律 規 定 ，例如制定審酌受刑人表現之具體標準、審酌之程 

序 等 ？

正 本 ：法務部 

副 本 ：

電 子 交 換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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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務 部 函

檔 3 
保存年限：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30

號

承 辦 人 ：聶眾主任檢察官

電 話 ：02-21910189轉 2308

電 子 信 箱 ：n ie n 888@m a il. m oj.g o v .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R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8年 5月6 日

I 發 文 字 號 ：法檢字第10804518350號 •

! 速 別 ：普通件

I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附 件 ：如 說 明 二 (人1100000(^_10804518350人0(：_人]7011.?(1『、41100000(^_10804518350入 

I 0C_ATTCH2. d o cx ' A 1 1 0 0 0 0 0 0 F J 0804518350A0C_ATTCH3. d o c ' A11000000F_10804
! 518350A0C_ATTCH4. d o c ' A11 000000F_10804518350A0C_ATTCH5. d o cx > A11000000
| F _ 1 0804518350A0C_ATTCH6. p d f)

| 主 旨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107年度憲三字第36號最高法院刑事第

| 一庭聲請解釋案，請本部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乙案，復如

f 說明二，請查照。

| 說 明 ：

一 、復大院秘書長108年3月29日秘台大二字第1080008754號函

二 、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如下：

( 一 ）大院來函說明二 （一 ） 部 分 ：檢附本部統計資料如附件

(二）大院來函說明二（二 ）部 分 ：

1 、檢察機關對聲請免除或免予繼續執行強制工作標準作 

業流程及救濟程序如附件2 。

.2 、另相關法令及行政函示有（如附件3 ) :

( 1 )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8條 。

( 2 )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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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臺灣高# 檢察署78年7月19日檢彥文明字第0031號

函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___________

副 本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本 部 統 計 處 、本部檢察司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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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檢察署執行強制工作案件人數

單位：人

項目別

執行裁判確定
免予執行 

強制工作
保安處分 

一強制工作

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

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

94年 302 18- - -

9 5年 309 31 - -

96年 277 21 3 ■

97年 345 32 3 -

98年 241 10 12 2

9 9年 216 17 14 2

100年 226 17 19 3

101年 205 19 15 6

102年 168 24 16 2

103年 120 8 12 3

104年 81 5 15 8

105年 54 9 13 5

106年 46 7 9 6

107年 86 33 11 6

資料提供：法務部統計處

說 明 ：本表無法區分為修正前（刑後工作）或修正後(刑前工作）之案件；另免予執行
強制工作包括刑執行完畢獲法院免除強制工作，及已執行強制工作經法院 

核i隹免予繼續執行者。



附件2

檢察機關對聲請免除或免予繼續執行強制工作標準作業流程及救濟 

程 序 如 下 ：

一 、 關於免除刑後強制工作部分：

1 、 刑後強制工作，在執行前聲請免予執行強制工作案件，應依刑事 

訴訟法第481條 第 1 項規定，應由最後事實審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 

官審酌是否向法院提出聲請，如原發執行徒刑指揮書之檢察署與最後 

事實審對應之檢察署不同者，當事人向執行徒刑之檢察署聲請免予刑 

後強制工作，該檢察署應將全卷移由最後事實審法院對應之檢察署辦 

理 ，必要時得添註意見併送，不得逕為准駁。當事人假釋在外者，當 

事人得逕向有管轄權之檢察署逕為提出聲請。受強制工作當事人仍在 

監執行者，請求矯正機關報請檢察官審酌免予強制工作，矯正機關應 

即檢具在監執行相關資料轉送檢察署辦理（參流程圖1) 。

2 、 另原執行保護管束之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如認假釋中受保護管束之 

當事人有聲請免予刑後強制工作之事由者，亦得於保護管束期間屆滿 

前 1 個 月 ，檢具相關事證報請檢察官依前述程序提出聲請（參流程圖 

2 )。

二 、 強制工作執行中聲請免予繼續執行：

1 、 當事人得逕向有管轄權之檢察署逕為提出聲請（參流程圖3 ) ，依 

最高法院106年台抗字第166號裁定認為：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與否之 

決定，屬檢察官指揮執行之範脅，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 

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均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得聲明異 

議 。若依此見解，不論是執行機關報請檢察官，或是受處分人自行請 

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免予繼讀執行強制工作，若檢察官審酌後，決定 

不向法院聲請免予繼續執行，函覆執行機關或受處分人，受處分人得 

向法院聲明異議。

2 、 當事人向執行中之監獄提出聲請者，矯正機關應即檢具在監執行 

相關資料轉送檢察署辦理（參流程圖3 )。惟當事人如聲請免予繼續 

執行強制工作之法定要件不符，如未達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所定第 

一等、執行未過半等情形時，矯正機關得逕予回復暫緩辦理。依司法



院釋字第755號解釋意旨，當事人就矯正機關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 

得向矯正署提起申訴，不服矯正署所為不利之決定者，當事人得向嬌 

正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請求司法救濟。又當事人就矯正 

機關上述「不為聲請」提出申訴，而矯正署認為申訴有理由，得要求 

矯正機關立即轉送檢察署辦理。

三 、刑前強制工作執行中，聲請免予繼續執行強制工作，接續執行徒 

刑 ；或於強制工作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聲請免予執行徒刑： 

相關聲請程序亦如上述二、部 分 。



流 程 圖 1

受 刑 人 尚 未 執 行 刑 後 強 制 工 作 檢 察 官 審 核 免 除 該 強 制 工 作

轉

送



流 程 圖 2

受 刑 人 尚 未 執 行 刑 後 強 制 工 作 檢 察 官 審 核 免 除 該 強 制 工 作



流 程 圖 3

當 事 人 聲 請 免 予 繼 續 執 行 刑 前 強 制 工 作 （及 刑 之 執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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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列印時間：108.04.16 15:07

條號查詢結果 ■

法 規 名 稱 ： 保 安 處 分 執 行 法 英  

修 正 曰 期 ： 民 國 1 0 0 年 0 1 月 2 6 曰

第 2 8 條% 寧分定有期間者，在期間未終了前，認無繼須勢行之必要時， 律 ) 

•另^規''定外 ，if報 寧 指 行 法 院 之 檢 察 官 其 i 分之執行；認有 

延長之必要時，_得報請指揮執行法院之檢察官，聲請延長其處分之執行。 

© 保安處分處所為前項請求時，應依據受處分人每月成績分數之記載，列舉 

事 實 ，並述明其理由。

@ 對 於 法 院 依 第 一 項聲請 所 為 之 裁 定 ，得 於 五 日 内 ，提 起 抗 告 ，對 於 抗 告 法  

院 之 裁 定 ，並 得 提 起 再 抗 告 。

資料來源：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 ://l〇callaw.moj/LawContentList.aspx?media=print&LSID=FLO 10153 &LawNo=28 2019/4/16



i管法規查詢系統

法務部-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20061019

列 印 時 間 ：1 08.04.17 10:53

S稱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 

.布日：民 國 6 2 年 0 4 月 1 9 日 

正日期：民 國 9 5 年 1 0 月 1 9 日 

5麁體系：矯正機關 > 法務部矯正署

圖表附件：附表一保安處分個案調査表.D0C 
附表四各等受處分人之處遇表.D0C 
附 表 一 保 安 處 侧 案調査表.PDF 
附表四各等受處分人之處遇表.PDF

第 1 條本規程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感化教育及強制工作之累進處遇，除法律SU有規定外，依本規程之規定

第 3 條本規程所稱之受處分人，係指依法宣付感化教育或強制工作之人。

第 4 f 執行搠i 對於受;i 芬 入 ，德於載传齒始時，就其個人關係、犯罪原因、動 、 

( 機 、埃向 '境遇 '學 歷 、經歷 '身心狀狐其他可供執行之 #考事詳加  

W 奢 作 成 調 査 表 ，難 式 另 定 之 。 （如附表一）

前項調査期間不得逾二個月。

第 . $ 執行機關依前條規定調查完畢後，應即決定受處分人應否適用累進處遇 

並告知本人。 .

第 6 條.累進處遇分下列四等 

— 、第四等。
— • A A r  ~ ~ ，A ~(V -

一 、 弟 二 寺 。
/

二 、 第 一 等 。

四 、第一等。

感化教育受處分人，如品行善良，具有適於共同生活之情形者，得逕編入 

第三等。

I 7 條累進處遇， 每月十五分定其責任總分數，以其總分數十分之 

四為第一等之責任分數，十分之三為第二等之責任分數，十分之二為第三 

等之責任分數，十分之一為第四等之責任分數。（其計算方法如附表二）

感化教育未諭知期間者以三年計算。

,  (
^mo]/LawContentlaspx?medla=print&lsid=FL0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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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工作處分者，按附表二之表列標準，逐等增加其責任分數五分 

之 一 （其計算方法如附表三）。

附表二保安處分累進處遇等別及責任分數表

1 1

1 處 分 1 一 年  

1 期 間 1

I 1

1 ---------------------- 1--------------- 1----------------------

1 一 年 六 個 月 1 二 年 丨 二 年 六 個 月

1 1 1

I _J______ 1̂ .

\ 1

1 三 年 1

1 1 

1 J
1 1

丨 責 任 丨 一 八 〇

1 總 分 數 1 

1 -  1

n

丨 二 七 〇

1

j

| 三 六 〇 I 四 五 〇

1 1 

1 - _  1

1 1

I 五 四 〇 I

I I
J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1 1

1 第 一 等 1 七 二  

1 - 1

1

丨 一 〇 八

1 1

丨 一 四 四 丨 一 八 〇  

- 4  1

I I

j 二 一 六  I 
4  - |

1 1

1 第 二 等 1 五 四  

1 1 _

!

I 八 一

1 _  _

1 1

1 一 〇 八 | 一 三 五

1 _  i

1  1

1 一 六 二  1

1 I
i 第 三 等 丨 三 六  

L  I

1

| 五 四

1 _

! I

1 七 二 丨 九 〇

1- -  J  -

t 1

丨 一 〇 八 1 

I _  . Ir 1

丨 第 四 等 | 一 八

t .̂  1

1

丨 二 七 .

I

1 1

丨 三 六  | 四 五  

1 1

1 1

丨 五 四  | 

1 1

附 表 三 累 犯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責 任 分 數 表

1 I
1 處 分 丨 一  

丨 期 間 丨  

1 _  |

1

年 卜 年 六 個  

1

. i

1 1

月 丨 二  年 | 二 年 六

|_ _ 1 一

"T
個 月 1 三 年

1

1

i

1 1

| 責 任 | 二 一 六

1 總 分 數 丨  

( *

r
| 三 二 四  

1

( _

I \

| 四 三 二 丨 五 四 〇

1 1 

1 |

1

I 六 四 八  

1

_ _ |_ _

\ I

1 第 一 等 丨 八 六 •

I 1

1 - I , _

1

四 I 一 二 九 •

I
1

1 I
/ 、 1 一 七 一  ■ 1 — 一 / 、

丨 八  1 

1 _  1

1

. | 二 五 九 •

1 二  

1
1 1

1 第 二 等 | 六 四 •

1 1 

L  1

I

八 1 九 七 •二  

1

1_ . _

1 I
1 一 二 九 ■ 1 一 六 二

1 - 1
1 / \  I
1 - 1

1

1 — 九 四 * 

| 四

r  1

| 第 三 等 | 四 三 •

1

二 | 六 四 • 八

1 1

、 I 八 六 ■ 四 I 一 〇 八

r

1 一 二 九 .

1 1 

]--------------- 1-------------

1

- H ---------------- — 1------------------- 1-------------

丨 六

_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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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等 | 二 一 . 六 丨 三 二 • 四 | 四 三 . 二 丨 五 四  丨 六 四 . 八 |

第 8 條感化教育受處分人，除因獎賞增加分數外，每月最高成績分數如下：

一 、 操行成績：最高二十二分。

二 、 教育成績：最高十六分。

三 、 習藝成績：最高十六分。

第 9 條強制工作受處分人，除因獎賞增加分數外^每月最高成績分數如下：

，广 、.責丨壬遲食及寘志：最高六分。

二 、操 行 ：最高六分。

丨\三、學 習 ：最高八分。

四 、作 業 ：最高八分。

f 前項第三款之學習分數，應以受處分人參加翠育課程、技能訓練或接受指 

\導之態度及其學業成績分數為依據，詳實核給其贫數。

第 1 0條辑 處 分 人 丄码隻月所得成績分數抵銷之，抵銷淨盡者令其迤等 

。進等時成績分數有餘者，併人所谁夕箬計:f 。

受處分人因受懲罰而扣分時，就其既得之成績分數予以扣減，如所在之等 

無分可扣時’降等扣減之，無等可降且無分可扣時，於將來得分中扣除之

第 10-1條強制工作處所管教人員對各等受處分人之成績分數，應依照累進處遇由嚴 

而寬之原則，嚴加核記。各等受處分人每月責任觀念及意志、操行、學習

成績在下列標準以上者，應提出具體事證，所務委員會議並得複查核減之 

〇 4

— '第四等受處分人責任觀念及意志、操行各三點七分；學習四點九分。

二 、 第三；等受處分人責任觀念及意志、操行各四點五分；學習五點九分。

三 、 第二等受處分人責任観念及意志、操行各五點二分；學習六點九分。

四 、 第一等受處分人責任観念及意志、操行各六分；學習八分。

第 1 1條獎賞之加分及懲罰之扣分按月計算。 

獎賞之加分標準如下：

一 、 嘉 獎 ：每次零點五分。

二 、 給予獎品或獎狀：每次零點五分。

三 、 增加接見：每次零點五分。

四 、 增發書信：每次零點五分。

五 、 其他獎賞：每次零點五分。 

懲罰之扣分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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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告誡或面責者 > 每次零點五分°

二 、 感化教育獨居或停止戶外活動者，每日零點五分。

三 、 停止接見者，每次零點五分。

四 、 停發書信者，每次零點五分。

五 、 勞動服務或每日增力D工作時間二小時者，每日零點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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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2 條進等之決定，至遲不得逾應進等之月之末日。

前項決定，應即通知本人。

第 1 3 條各等受處分人之處遇如附表四。

感化教育受處分人之處遇，如按其性質有變更前項規定之必要者，得報請 

法務部變更之。

第 1 4 條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四十條第二項、第四十一條、第五十七條’刑法第九 

十七條或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五條之規定延長處分期間或撤銷停 

止執行者，執行機關如決定仍應適用累進處遇時，應依裁定延長之期間或 

撤銷後之殘餘期間，重新編等計分。

第 1 5 條受處分人在執行中故意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自繼續執行 

之日起重新編等計分。

第 1 6 條受處分人在執行中由其他機關借提者，應由原執行處所函請寄禁之監獄 

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代為考核計分。
_  . • -

第 1 7 條 卩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1^盜犯贓物犯保安_ 分 條 ^菩 芝 缠 作受處分人，執行滿二M 
六個月，已 晉 其 最 近 六 個 月 內 ，每月得分在二十二分以上 

>執行機關認為無^ 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

法院免予繼縯執行。

二 、 依組 織 ? 制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執行滿一年六個月， 

已 晉 人 ，其最近六個月内，每月得分在二+ 二分以上，執行機 

關認為無繼鑕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 

繼續執 行 。

三 、  依 刑 法 宣 告 之 強 制 工 作 @ 處 # 人 丄 執 危 p — 年 六 個 月

，其最近六個月內/…一 

執行之必要者 

舅請法院免予繼鑛執行

四 、 依刑法宣告之感化教育受處分人，執行逾六個月，已晉人第--等，而 

其第一等成縝最近三個月內’每月得分在四十二分以上，執行機關認 

為無繼續執行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報請

已晉人

月 內 ，(每月得分在二十二分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繽  

，# 具事證’ f g 上级主管機關核准^報請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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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

• 五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諭# 之感化教肓受處分人，執行逾六個月，已晉人

第一等，而其第一等成績最近三個月內，每月得分在四十二分以上， 

執行機關認為無繼鑛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聲請原為感化教育 

處分之少年法院或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免除執行。

受處分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停止執行：

一 、 依-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執行滿一年 

六個月，已晉入第二等，其最近三個月內，每月得分在二十二分以上

，執行機關認為無繼欲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 

法院裁定停止其處分之執行，停止期間並付保護管束。

二 、 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執行滿一年六個月， 

已晉入第二等，其最近三個月內，每月得分在二十二分以上，執行機 

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 

停止其處分之執行，停止期間並付保護管束。

. 三 、依刑法萱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執行滿一年，已晉入第二等，其最

近三個月内，每月得分在+ 七分以上，執行機關認為無繼隳執行之必 

要 者 ，得檢具事證’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 

裁定停止其處分之執行，停 止 期 間 並 付 »管 束 。

• 四 、依刑法宣告之感化教育受處分人，執行逾六個月，已晉人第二等，而 

其第二等成績最近三個月內，每月得分在四十二分以上，執行機關認 

為無繼續執行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報請 

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f 止其處分之執行’停止期間並付保護管束。

五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諭知之感化教育受處分人，執行逾六個月，已晉入 

第二等，而其第二等成績最近三個月內，每月得分在'四十二分以上， 

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聲請原為感化教育 

處分之少年法院或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停止執行，停4：期 間 ，應裁 

定交付保護管束。

第 17-1條 前 條 所 稱 ，應審酌下列事項加以認

定 ： 1

^ 、釋放後須有適當之職業。

二 、 釋放後須有謀生之技能。

三 、 釋放後須有固定之住所或居所。 •

、四 、釋放後社會對其無不良觀感。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諭知之感化教育受處分人，出院後能就學者，視為具備

前項第一款之要件。

2019/4/17 法務部-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20061019

第 17-2條依刑法宣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其犯罪行為終了或結果之發生在中華民

l〇callaw.moj/LawContent.aspx?med(a=print&lsld=FL010352



2019/4/17 法務部-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20061019

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曰刑法第九十條修正生效前者，報請免予繼續執行之累 

進處遇標準，適用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曰修正發布之本規程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但其犯罪行為終了或結果之發生在九十五年七月一日後者 

，報請免予繼續執行之累進處遇標準，適用九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修正施行 

之本規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第 1 8 條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或依刑法宣告之受處分人，執行期間已達十 

分之九，仍不能晉入第三等者，執行機關應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 

院裁定延長其期間。

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免予繼纘延長執行者， 

執行機關應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之。

第 1 9 條辦理受處分人之累進處遇事項，本規程未規定者，準用行刑累進處遇條例 

施行細則之規定。

第 2 0 條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 

日起施行。 '

資料來源：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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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 四

各 等 麵 分 泣 處 通 表

項目 等級 第 一 ： ' 等 第 . .  二 ’ . 等 ' 龠 ' - • 兰 V .. •等,_' 第 . ‘四 等

敎化

處遇

一 得於®耆室內閲覽杳刊 . ？得於圖香室內閱*書刊， 得借蘭圓睿室內書刊_ ‘得 麵 M鶴 內 書 刊  /

二 .得被選爲敎馘級正副M 得 被 選 爲 敎 . 不 鎌 雖 敎 般

作

. 業 .

處.

遇

'得ra勞 触 b分之5  .... 二分之一- 得M 勞作金三分之一 對 链 四 分 之 -

二 ■ 有 作 業 技 邊 選 爲 ■ 之

#導 -

有 得 遂 選 爲 作 難  

導之辅助. 導之韓助..
► *

導之辅助._

—̂ . :得申譜轉業 ’ 有必要麟申請_  ■
* * ~

配 __不 ，申 密 ^ •is業後不得申請轉業 ，■ *

戒

護

處

M

.— ’非 有 特 別 事 由 越 不 徽 檢 .住室得不搜檢- *  ̂ 1
■住室得每曰搜檢. -■

* *. ' .
健 得 麟 搜 検

二
感化敎育受處分錄歸春節 . 

.得准返家探視三天.

感化敎育麵分AB■触春節 

天 -

， ■ ' ■ ■ 

感化敎育受祕 

得 麟 —至二天

接信 

■男 

與遇 

通

— 草見親友之次數不予限制 見親友二次： 每 雜 魅 友 —至二女

二 ‘
:發粒次數不予限制

■

■ ■ ..

每通得對親友發信三至四次，
> . ■ ■* <

♦ * ♦

，每週得對親i 發信—至= 次 

* ■ ■ ■

得舆織發信一军二次

I



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列印時間：108.04.17 16:33

行政函釋

發文單位：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發文字號：檢彥文明字第0 0 3 1號 

發文日期：民 國 7 8 年 0 7 月 1 9 日

-相關法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 8、3 9、4 5、5 7 條(69.07.04)
監獄行刑法第 2 、2 7 條(69.12.01)

要 旨 ：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二款應修改為報請上級機 

: 關核准後，通知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是否可採一案

主 旨 ：貴處七十八年四月份工作會報紀錄，有關強制工作免除及停止繼續執行之 

硏究五建議：「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二款應修改 

為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後’通知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是否可採一案，經報 

奉法務部核覆如說明三請查照，其餘部分核無不合，准予備查。

說 明 :一 、復貴處七十八年五月廿七日檢文字第三二五號函。

二 、 依法務部七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法7 8 監字第一二六七二號函辦理。

三 、 部函提示「按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係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及第五十七條規定訂定之，依該法第五十七條、第三十九條、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戡亂時期竊盜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均 

僅規定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之報請免予繼續執行，由執行機關報請檢察 

官聲請法院裁定即可。在該法及條例尚未修正前’自不得修正保安處 

分累進處遇規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二款條文。惟本部為統一各監 

獄附設強制工作場陳報免予繼纘執行強制工作及免其刑之執行標準，

■ 經於部務會報中決議，各監獄對報請免除強制工作之繼須執行及免其 

刑之執行案件，均須報部核定，待核准後，各監獄始得報請原指揮執 

行檢察處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免予繼續執行強制工作及免其刑之執行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教化函令彙編（91年4月版）第 292-293頁

_ 來 源 ：法務部主管法規査詢系統 '~ ~ ~ ~ ~ ~ ~ ~ ~


